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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投标人资格文件 

（一）、投标人营业执照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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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、投标人 2022 年度审计报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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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、投标人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须的专业技术能力承诺函 

 

致：信阳农林学院： 

我公司参加贵单位组织的信阳农林学院 11～20 号公寓楼及 15 栋教学行政

用房物业服务外包项目，现郑重承诺如下： 

 

我公司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须的专业技术能力 

 

特此承诺 

 

若招标人在本项目采购过程中发现我方存在不满足相关情况，我单位将无

条件退出本项目的招标，并承担因此引起的一切后果。 

 

 

 

 

 

 

响应人（名称、公章）：河南金巢物业服务管理有限公司 

法人授权代表（签字或盖章）： 

2024 年 1 月 16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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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、投标人社保缴纳证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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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、参加政府采购活动近三年内，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

录声明 

 

致：信阳农林学院： 

我公司参加贵单位组织的信阳农林学院 11～20 号公寓楼及 15 栋教学行政

用房物业服务外包项目，现郑重声明如下： 

 

我公司参加政府采购活动近三年内，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

 

特此声明！ 

 

若招标人在本项目采购过程中发现我方存在不满足相关情况，我单位将无

条件退出本项目的招标，并承担因此引起的一切后果。 

 

 

 

 

 

 

响应人（名称、公章）：河南金巢物业服务管理有限公司 

法人授权代表（签字或盖章）： 

2024 年 1 月 16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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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）、法定代表人为同一个人的两个及两个以上法人，母公司、全

资子公司及其控股公司，没有同时投标声明 

 

致：信阳农林学院： 

我公司参加贵单位组织的信阳农林学院 11～20 号公寓楼及 15 栋教学行政

用房物业服务外包项目，现郑重声明如下： 

 

我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同一个人的两个及两个以上法人，母公司、全资子公

司及其控股公司，没有同时投标 

 

特此声明！ 

 

若招标人在本项目采购过程中发现我方存在不满足相关情况，我单位将无

条件退出本项目的招标，并承担因此引起的一切后果。 

 

 

 

 

 

 

响应人（名称、公章）：河南金巢物业服务管理有限公司 

法人授权代表（签字或盖章）： 

2024 年 1 月 16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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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八）、信用查询截图 

1、“失信被执行人”查询截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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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“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”查询截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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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“经营异常名录信息查询”查询截图 

 



信阳农林学院 11～20 号公寓楼及 15 栋教学行政用房物业服务外包项目 

投标人：河南金巢物业服务管理有限公司  

47 / 318 

 

  



信阳农林学院 11～20 号公寓楼及 15 栋教学行政用房物业服务外包项目 

投标人：河南金巢物业服务管理有限公司  

48 / 318 

4、“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”查询截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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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九）、投标人中小企业证明 

中小企业声明函(服务) 

 本公司郑重声明，根据《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》（财库﹝2020﹞46 号）

的规定，本公司参加  信阳农林学院 （单位名称）的  信阳农林学院 11～20 号公寓楼及

15 栋教学行政用房物业服务外包项目  （项目名称）采购活动，服务全部由符合政策要求

的中小企业承接。相关企业的具体情况如下： 

1.   信阳农林学院 11～20 号公寓楼及 15 栋教学行政用房物业服务外包项目 （标的

名称） ，属于物业管理（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）；承接企业为河南金巢物业服务

管理有限公司（企业名称），从业人员 155  人，营业收入为 290  万元，资产总额为 176 

万元，属于小型企业（中型企业、小型企业、微型企业）；  

…… 

以上企业，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，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，也不存在与

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。 

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。如有虚假，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。 

 

企业名称（盖章）：河南金巢物业服务管理有限公司 

日 期：2024 年 1 月 16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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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统计局《统计上大中小微型企业划分标准》 

行业名称 指标名称 
计量 

单位 

大型 中型 小型 微型 

农、林、牧、渔

业 
营业收入(Y) 万元 Y≥20000 500≤Y＜20000 50≤Y＜500 Y＜50 

工业 * 

从业人员(X) 人 X≥1000 300≤X＜1000 20≤X＜300 X＜20 

营业收入(Y) 万元 Y≥40000 2000≤Y＜40000 300≤Y＜2000 Y＜300 

建筑业 

营业收入(Y) 万元 Y≥80000 6000≤Y＜80000 300≤Y＜6000 Y＜300 

资产总额(Z) 万元 Z≥80000 5000≤Z＜80000 300≤Z＜5000 Z＜300 

批发业 

从业人员(X) 人 X≥200 20≤X＜200 5≤X＜20 X＜5 

营业收入(Y) 万元 Y≥40000 5000≤Y＜40000 1000≤Y＜5000 Y＜1000 

零售业 

从业人员(X) 人 X≥300 50≤X＜300 10≤X＜50 X＜10 

营业收入(Y) 万元 Y≥20000 500≤Y＜20000 100≤Y＜500 Y＜100 

交通运输业 * 

从业人员(X) 人 X≥1000 300≤X＜1000 20≤X＜300 X＜20 

营业收入(Y) 万元 Y≥30000 3000≤Y＜30000 200≤Y＜3000 Y＜200 

仓储业* 

从业人员(X) 人 X≥200 100≤X＜200 20≤X＜100 X＜20 

营业收入(Y) 万元 Y≥30000 1000≤Y＜30000 100≤Y＜1000 Y＜100 

邮政业 

从业人员(X) 人 X≥1000 300≤X＜1000 20≤X＜300 X＜20 

营业收入(Y) 万元 Y≥30000 2000≤Y＜30000 100≤Y＜2000 Y＜100 

住宿业 

从业人员(X) 人 X≥300 100≤X＜300 10≤X＜100 X＜10 

营业收入(Y) 万元 Y≥10000 2000≤Y＜10000 100≤Y＜2000 Y＜100 

餐饮业 

从业人员(X) 人 X≥300 100≤X＜300 10≤X＜100 X＜10 

营业收入(Y) 万元 Y≥10000 2000≤Y＜10000 100≤Y＜2000 Y＜10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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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传输业 * 

从业人员(X) 人 X≥2000 100≤X＜2000 10≤X＜100 X＜10 

营业收入(Y) 万元 Y≥100000 1000≤Y＜100000 100≤Y＜1000 Y＜100 

软件和信息技术

服务业 

从业人员(X) 人 X≥300 100≤X＜300 10≤X＜100 X＜10 

营业收入(Y) 万元 Y≥10000 1000≤Y＜10000 50≤Y＜1000 Y＜50 

房地产开发经

营 

营业收入(Y) 万元 Y≥200000 1000≤Y＜200000 100≤Y＜1000 Y＜100 

资产总额(Z) 万元 Z≥10000 5000≤Z＜10000 2000≤Z＜5000 Z＜2000 

物业管理 

从业人员(X) 人 X≥1000 300≤X＜1000 100≤X＜300 X＜100 

营业收入(Y) 万元 Y≥5000 1000≤Y＜5000 500≤Y＜1000 Y＜500 

租赁和商务服

务业 

从业人员(X) 人 X≥300 100≤X＜300 10≤X＜100 X＜10 

资产总额(Z) 万元 Z≥120000 8000≤Z＜120000 100≤Z＜8000 Z＜100 

其他未列明行

业 * 
从业人员(X) 人 X≥300 100≤X＜300 10≤X＜100 X＜10 

说明： 

1.大型、中型和小型企业须同时满足所列指标的下限，否则下划一档；微型企业

只需满足所列指标中的一项即可。  

2.附表中各行业的范围以《国民经济行业分类》（GB/T4754-2017）为准。带*的项

为行业组合类别，其中，工业包括采矿业，制造业，电力、热力、燃气及水生产和

供应业；交通运输业包括道路运输业，水上运输业，航空运输业，管道运输业，多

式联运和运输代理业、装卸搬运，不包括铁路运输业；仓储业包括通用仓储，低温

仓储，危险品仓储，谷物、棉花等农产品仓储，中药材仓储和其他仓储业 ;信息传输

业包括电信、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服务，互联网和相关服务；其他未列明行业包括

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，水利、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，居民服务、修理和其他服

务业，社会工作，文化、体育和娱乐业，以及房地产中介服务，其他房地产业等，

不包括自有房地产经营活动。  

  3.企业划分指标以现行统计制度为准。（1）从业人员，是指期末从业人员

数，没有期末从业人员数的，采用全年平均人员数代替。（2）营业收入，工业、建

筑业、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、限额以上住宿和餐饮业以及其他设置主营业务收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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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标的行业，采用主营业务收入；限额以下批发与零售业企业采用商品销售额代替；

限额以下住宿与餐饮业企业采用营业额代替；农、林、牧、渔业企业采用营业总收

入代替；其他未设置主营业务收入的行业，采用营业收入指标。（3）资产总额，采

用资产总计代替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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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小微企业名录查询截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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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十）、投标人非联合体投标声明 

致：信阳农林学院： 

我公司参加贵单位组织的信阳农林学院 11～20 号公寓楼及 15 栋教学行政

用房物业服务外包项目，现郑重声明如下： 

 

我公司独自参加该项目的投标工作，为非联合体投标 

 

特此声明！ 

 

若招标人在本项目采购过程中发现我方存在不满足相关情况，我单位将无

条件退出本项目的招标，并承担因此引起的一切后果。 

 

 

 

 

 

 

响应人（名称、公章）：河南金巢物业服务管理有限公司 

法人授权代表（签字或盖章）： 

2024 年 1 月 16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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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十一）、信阳市政府采购供应商信用承诺函 

 

信阳市政府采购供应商信用承诺函 

 

致（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）：信阳农林学院          

单位名称（自然人姓名）：河南金巢物业服务管理有限公司  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（身份证号码）：9141150033581038XF  

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：雷运峰 

联系地址和电话：信阳市羊山新区新五路政和花园 C 区、  

为维护公平、公正、公开的政府采购市场秩序，树立诚实守信的政府采购

供应商形象，我单位（本人）自愿作出以下承诺： 

一、我单位（本人）自愿参加本次政府采购活动，严格遵守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政府采购法》及相关法律法规，依法诚信经营，无条件遵守本次政府采购

活动的各项规定。我单位（本人）郑重承诺，我单位（本人）符合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二十二条规定和采购文件、本承诺书的条件： 

（一）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； 

（二）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；  

（三）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； 

（四）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；  

（五）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，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；  

（六）未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或者严重违法失信名单、失信被执行人、重大

税收违法失信主体、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； 

（七）未曾作出虚假采购承诺；  

（八）符合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。 

二、我单位（本人）保证上述承诺事项的真实性。如有弄虚作假或其他违

法违规行为，自愿按照规定将违背承诺行为作为失信行为记录到社会信用信息

平台，并视同为“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、成交”按照《政府采购法》第七十

七、七十九条规定，处以采购金额千分之五以上千分之十以下的罚款，列入不

良行为记录名单，在一至三年内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，有违法所得的，并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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没收违法所得，情节严重的，由市场监管部门吊销营业执照；构成犯罪的，依

法追究刑事责任；给他人造成损失的，并应依照有关民事法律规定承担民事责

任。 

 

 

 

供应商（印章）：河南金巢物业服务管理有限公司 

 

 

法定代表人、负责人、本人、或授权代表(签字或印章)： 

 

日期：2024 年 1 月 16 日 

 

 

 注：1、投标人须在投标文件中按此模板提供承诺函，未提供视为未实质性

响应招标文件要求，按无效投标处理。 

2、投标人的法定代表人或者授权代表的签字或盖章应真实、有效，如

由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的，应提供“法定代表人授权书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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